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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
成员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，各基层单位：

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认真做好我局的依法行政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1]33号）和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（国发[2004]10号）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对我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。调整后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任  栋
副组长：王晓栋、李秋宇、周  山、高小萍、金  路
成  员：奚  河、黄晓东、王海明、许玉竹、何永军、
刘  鑫、徐新宇、潘  润、严戈明、沈高明、
汤小健、萧宇青、顾征帆、黄勇顺、汪　锋、
孙  健、姚业宏
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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